附件9

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
（纪录片奖）评奖实施细则

第一条  本实施细则依照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关于开展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》等相关要求制定。
第二条  本实施细则所称纪录片，系指由省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、持有《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》的机构创作的公开播映的纪录片作品。参评纪录片须为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作品，时间以播映时间为准。
第三条  评选标准和要求：
（一）导向正确。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，弘扬主旋律，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
（二）主题鲜明。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聚焦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，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、追求真善美永恒价值。 
（三）创新创优。表现手法独到恰当，拍摄理念新颖、视觉表现力独特，作品有思想、有温度、有品质，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。
第四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的申报办法为：
（一）参评单位须按照要求认真、完整填写《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申报表》，报所在地文化广电旅游局或省直主管部门初审。推荐材料一律使用A4纸打印，并附电子版（刻录光盘），同时报送完整视频文件，资料各一式五份。完整视频文件压缩为MP4或WMV格式视频文件，分辨率高于720P，以及其他可以体现作品传播效果的材料，如收视率、点击率证明，国内外播出和销售情况、媒体报道材料等。
（二）省广电总台、各设区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对申报单位（含辖区内纪录片社会制作机构）进行初审后，统一向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推荐报送。省广电总台申报数量不超过6件，各设区市局申报不超过5件。
（三）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依据参评条件，对所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确认合格后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第五条  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设正式奖5个，提名奖5个。
第六条  省局聘请有关方面专家、管理人员组成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评审委员会，负责纪录片奖的评审工作。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广播电视局宣传处，具体组织实施纪录片奖的评审工作。
第七条  评审结果报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评选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公示，并公布获奖名单，在全省通报表彰，颁发奖牌证书。
第八条  本实施细则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政府奖（纪录片奖）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

 

















